
大检查

王丙乾强调大检查

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本刊讯：最近，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

听取了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关于

1990年大检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

示。
王丙乾说，1 990年的大检查，规模大，面

临的困难多，但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

密切配合下，各级检查人员认真贯彻国务院关

于开展大检查工作通知的精神，不畏艰难，努

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贡献很大。王丙乾

强调指出：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各种违纪

行为仍较严重，各种违纪问题还大量存在；另

一方面，大检查的威慑作用是相当大的，任何

经济检查方式都无法同大检查相比。大检查工

作的成果，有的是可以统计出来的，还有的是

统计不出来的，那就是因为开展大检查的威慑

作用，使有些人不敢动手动脚了，制止了一部

分违纪行为的发生。同时，在国家财政收入大

量流失的情况下，大 检查 是增 加国家 财政收

入、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渠道和手段。因此，
在今后若干年内，大检查工作必须继续进行下

去。要把突击性的大检查同日常的监督检查密

切结合起来，丢掉哪一个也不行。
对如何搞好今后的大检查工作，王丙乾同

志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要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在前几次

大检查中，对违 纪问 题的处理总的说是偏宽

的，今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但也不要搞成

偏严。要按照政策，该严的严，该宽的宽。大

检查要注意抓典型，要抓那些对大家有教育意

义的，有影响的典型案子。通过抓典型，造舆

论、造声势，给大家敲敲警钟，引以为诫。还

要注意分析违纪的原因，哪些问题是单位明知

故犯的，哪些是地方政府、部门违反国家统一

规定开的口子，哪些是单位财会人员业务不熟

造成的，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二、结合大检查，推进整改建制工作。要

巩固大检查成果，解决屡查屡犯的问题，必须

把大检查和整改建制工作结合起来。大检查中

发现和暴露的经济、财政管理以及政策、法规

方面的问题，大检查办公室应积极提出建设性

意见，提请有关业务部门研究改进，建立健全

各种法规制度。整改建制搞好了，也可以减少

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三、加强各级大检查办公室的工作。通过

几年的大检查工作，锻炼了一批人才。大检查

的队伍，从总体上说是好的，廉洁奉公，艰苦

奋斗，作风是过硬的。各级大检查办公室任务

很重，是一个需要常年工作的机构，要进一步

健全起来，有固定的人员专门抓这项工作。要

继续加强领导，稳定队伍，振作精神，鼓舞士

气，发奋努力，确保大检查工作和日常工作的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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